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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标前利用“工程量清单”和“工程图纸”做足手脚，给

投标人设置陷阱，骗取中标，这将严重损害社会公正。 实行

“工程量清单招标”作为中国建筑行业的重大改革举措，在

这几年的实践中已备受推崇。它不仅为整个行业与国际接轨

铺平了道路，也给工程招标人和投标人带来了效率的提升。

与以往实施了几十年的“工程计价管理模式”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量价分离。量由招标方依据施工图计算工程量，并提

供给投标人；价则由投标人依据企业的自身情况、风险，对

招标人给定的量单做出不低于企业成本的报价。工程量误差

的风险由招标人承担，工程报价的风险则由投标方承担。 但

相当一批合同意识、企业社会信誉意识差的业主，恰恰就利

用工程量清单招标制度的漏洞，违反建筑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采用预算控制价低于其成本价的方式，在工程量清单中漏

算和少算实体工程消耗量，并且故意不发施工图给投标人核

算，从而诱使投标人陷入其精密设置的圈套。 “这场因隆宽

公司隐瞒工程量而欲非法吞占巨额工程垫资款的官司所引发

出的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四川正智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智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如果

终审法院还是维持原判，认为正智公司与重庆隆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宽公司”）所签订的《招标合同

》有效的话，将是对工程量清单招标制度中普遍存在“招标

陷阱”的默许和纵容，同时也会引起整个建筑行业的质疑。



2007年6月12日，四川正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自贡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两份招标合同中标 隆宽公司是重庆市渝北区的一家三级房地

产企业，于2004年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自贡市汇东路与汇兴路

交叉口东北侧宗地的开发权，所开发的项目的名称为“重庆

商业步行街和农贸综合市场”（以下简称“商贸大厦”）。 

“商贸大厦”开发商隆宽公司在向外邀请招标的时候，首先

与原自贡中兴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进行

了实质性的磋商。在磋商的时候，双方约定以工程量清单工

程量核定“商贸大厦”一期工程的价格。 在正式招标之前，

双方于2005年9月29日签订了工程造价为1977.85万元的建筑施

工合同（建筑行业称之为“阴合同”）。在同年10月10日的

招标会上，另外有两家公司前来竞标，但中兴公司以此前“

阴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中标，并约定量单工程内容签订了

中标合同。 按照规定，中标后的中兴公司在承建“商贸大厦

”一期工程时，必须严格“按图施工”。“直到开工前，隆

宽公司才给施工单位提供了施工图纸，”这便是隆宽公司精

心设置的招标陷阱。 按照工程量清单和隆宽公司提供的预算

控制造价书显示，“商贸大厦” 一期工程的钢筋总用量

为1500余吨，而原中兴公司在按图施工的过程中，刚将“商

贸大厦”修至转换层，就用去了1300吨钢筋。“施工单位立

即发现了问题，原来是隆宽公司根本没有按照施工图纸如实

提供工程量”，正智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当时施工单位找到

了工程发包方隆宽公司要求对工程量进行核增。隆宽公司的

董事长付隆宽对施工单位说：“假如少了500吨钢筋，我就补

你300吨，并把二期工程给你做，保你不会亏本”。 为了不影



响工程的进度，原中兴公司便相信了隆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多次口头承诺，严格按照图纸继续施工，并于2006年11月30

日正式竣工验收后并移交给了隆宽公司。 由于隆宽公司所提

供的工程量清单隐瞒了实体工程量，原中兴公司在修建“商

贸大厦”一期工程中垫付了大量的资金（仅钢筋一项，隆宽

就在工程量清单中隐瞒了800多吨，还有大量实体工程量未进

入量单），致使中兴公司还有近百万元的民工工资和600多万

元的工程材料款无法兑付，连垫入的几百万现金也无法收回

。 为此，中兴公司找到隆宽公司，要求他们兑现当初的口头

承诺，按实际的工程量予以结算调整，隆宽公司却一改先前

的多次承诺，坚持以隆宽公司自己认定的招标合同固定价格

予以结算，并仅支付了1400万元的工程款。 后经司法鉴定，

“商贸大厦”一期工程实际成本价为2800万元，这便意味着

，隆宽公司所提供给中兴公司的工程量清单和预算控制造价

书隐瞒了28.2%的工程成本。 引发争议的判决 原中兴公司在

修建“商贸大厦”一期工程，不但垫付了巨额工程款，而且

还背负着700余万元的应付债务，公司已经被逼得濒临破产的

境地。 2006年12月12日，原中兴公司（注：此后更名为“正

智公司”）在与隆宽公司商谈未果的情况下向自贡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原中兴公司与隆宽公司签订

的建筑施工合同无效，并依法对工程量进行按实结算，支付

工程余款和损失1640余万元。 同年12月25日，隆宽公司又向

该院提起了反诉，称双方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合法有效，不

存在隐瞒工程量的情况，并请求法院判令按照被曲解的固定

价格方式（即按1977.85万元为结算总价）结算。 2007年4月20

日，自贡中院开庭对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 双方的招投标合



同是否有效，是法庭争议的首要焦点问题。 正智公司的代理

律师认为，双方在招投标之前（2005年9月29日）进行了实质

性的谈判，其谈判价格蹊跷地与中标价格一致。这一方面暴

露了隆宽公司所设置的招标陷阱，另一方面违反了《招投标

法》的43条、55条的强制性规定：招标人和投标人在招投标

前，不得对工程的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如果进行了谈判影

响了中标结果，则中标无效；《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十条规定，建筑工程发包方不得迫使承包方低于成本价格进

行竞标（注：司法鉴定已表明预算控制价低于成本价28.2%）

。正因为双方的投标合同违反了《招投标法》和《建筑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按照《合同法》第52条

的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按合同法第58条规定，法院应

该依法按无效合同处理的原则对工程量进行按实结算。 自贡

中院的一审合议庭在评析案子的时候，回避了正智公司代理

律师的上诉观点，而认为实质性谈判合同和中标合同都是双

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有效合同。 正智公司的代理律师认

为，就是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认为其结算按工程清单关系

办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应为固定单价合同，而非固定总价

合同，而不应该错误的按1977、85万元结算而应根据实体工

程量进行按实调整。 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的规定，

发包方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计算提供真实的清单工程量，并依

据工程量清单进行计价。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招标人对工

程量的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投标人不承担量的审核责任。正

智公司就不应该对工程量清单和预算控制造价书所载明的工

程量与按图施工后的工程量“量差”承担任何责任。 而自贡

中院对此则评议认为，既然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那



么就应该按照固定价格结算。2007年5月29日，自贡中院对两

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正智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了隆宽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令双方的合同有效，但又并未按有

效情况下对该案的实体进行结算处理。 正智公司坚决不服一

审判决，已经上诉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希望能依法讨回

工程款和涉案民工、材料商的血汗钱。 一审判决的出台“背

景” 自贡中院一审判决书宣读的当时，60余名参加旁听的民

工和材料商代表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此案判决是在行政干

预和权钱交易的背景下做出的”，自贡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隆宽公司总经理付彬曾经在很多场合扬言，宁愿花500万在自

贡打官司，花800万在省高院打官司，也不会给付正智公司的

款子。 就此说法，记者曾致电付彬和隆宽公司特别授权的律

师，要求予以核实，但他们均以“案件尚在审理中”为由，

拒绝接受采访。 事实证明，这是一起在自贡争议最大的造价

纠纷案，但自贡中院在作出一审判决前，未经审判委员会讨

论，就直接由合议庭下达了判决书。 据记者调查，中兴公司

在起诉隆宽公司以后，便通过诉讼保全方式冻结了隆宽公

司800多万元的银行账户，但自贡市委某领导出面，将隆宽公

司交给国土局的1000多万元（不知道是什么资金），为该公

司提供了反担保，让法院对隆宽公司800多万元账户进行了解

冻。 对以上说法和疑点，记者分别两次来到自贡中院和国土

局，欲进行调查核实。自贡中院以“原告已经上诉，判决未

生效”为由拒绝接受采访，而自贡国土局的这位领导则以“

在基层检查工作、没有时间”为由予以回绝。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